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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阎杰重庆报道 重庆
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面向重庆市环保、公
安等部门及社会各界发出《环境保护司
法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呼吁
行政机关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希
望社会各界进一步增强环境法治意识，
正告环境违法犯罪人员悬崖勒马。

渝北区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
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法院在审理屈某、
彭某非法倾倒有毒有害废水等一批污
染环境案件时，发现被告人及一些不法
分子环境法治观念缺乏，违法犯罪行为
猖獗，情节严重，给生态环境造成不可
估量的损害。因此，向有关部门和社会
各界发出《倡议书》。

《倡议书》提出，有关部门应加强环
境生态保护日常监管，加大环境行政处
罚力度，做好环境保护法治宣传。《倡议

书》希望社会各界进一步增强环境法治
意识。希望排污单位严格按照环保法
律法规的要求，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
运转，积极改进生产工艺，实现节能减
排；希望社会公众加强环境法制学习，
运用法律武器与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做
斗争；希望新闻媒体争当环境保护代言
人，加强环境保护舆论监督，引领绿色
发展新风尚。

《倡议书》正告环境违法犯罪人员
悬崖勒马，并强调任何排污单位和个人
不可见利忘义、利令智昏、贪图小利，置
环 境 污 染 、生 态 破 坏 于 不 顾 ；不 可 自
作 聪 明 、心 存 侥 幸 ，以 为 手 段 高 明 、
无 法 查 证 ；应 立 即 停 止 环 境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尽 快 消 除 环 境 影 响 ，修 复 生
态 ，改 善 环 境 ，为 子 孙 后 代 留 下“ 绿
水青山”。

渝北法院发环保司法倡议书
对有关部门、公众提出希望，告诫违法人员停止犯罪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 通讯员王玉
东菏泽报道 记 者 日 前 从 有 关 部 门 了
解 到 ，山 东 省 菏 泽 市 环 保 部 门 与 食
药 环 侦 队 伍 通 力 合 作 、优 势 互 补 ，全
面 排 查 全 市 涉 污 企 业 ，对 环 境 污 染
违 法“ 零 容 忍 ”，通 过 严 格 执 法 ，提 高
环 境 违 法 犯 罪 成 本 ，倒 逼 涉 污 企 业
转型升级。

近期，菏泽市集中公安、环保等各
部门力量对本地涉污企业进行了“地毯
式”排查，建立了重点行业、单位及从业
人员基础台账。紧紧围绕河水、饮用水
水源地等重点区域以及化工、医药、印
染、冶炼等重点行业，深入摸排重点案
件线索，发挥公安部门的优势，对摸排
掌握的重大犯罪线索一律严格依法办
理。不断加大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力度，
及时了解废气、废液排放情况，确定应
采取的治理措施，并明确完成时限。同
时加强社会监督，邀请新闻媒体对治理
工作进行跟踪报道，及时向社会公布治
理工作进展状况。

为提高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针对
性和时效性，菏泽市环保局与市公安局
一起组织实施了全市严厉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全市集中排
查整治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全市燃煤锅炉窑炉突击检查专
项行动。截至目前，全市共立案刑事案
件 15 起、治安案件 23 起，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 19 人，刑事拘留 14 人，治安拘留
19人。

目前，菏泽市已建立起案件移送机
制、案件信息共享机制，规范联动执法
程序，提高联动执法效率。下一步，菏
泽市公安局、市环保局将建立联勤、联
动执法办公室，督促县、区成立相应的
联勤、联动执法办公室。对全市相关企
业 进 行 等 级 分 类 ，重 点 监 管 重 点 企
业 。 完 善 举 报 奖 励 制 度 ，从 市 级 财
政 申 请 食 药 环 侦 领 域 专 项 举 报 奖 励
经 费 ，建 立 健 全 有 奖 举 报 制 度 ，提 升
群 众 监 督 和 举 报 环 境 污 染 违 法 犯 罪
行为的积极性。

菏泽部门联动打击违法行为
环保、公安通力合作，刑事立案 15起

本报讯 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近
日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污染
环境案，被告人徐某、苏某、林某因非法
处置危险废物 119.17 吨，构成污染环境
罪，分别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各处罚金 5000 元。

2015 年 9 月 ，当 阳 市 环 保 局
“12369”环保举报热线接到群众投诉反
映，庙前镇长春村三组有人焚烧废物，
产生了滚滚浓烟，导致群众呼吸有不适
感。环境监察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调
查，被焚烧的废物为“在工业生产、生活
和 其 他 活 动 中 产 生 的 废 电 子 电 器 产
品”，属危险废物。执法人员现场对散
落的 3975 袋废物称重，确定准备焚烧

的危险废物共 119.17吨。
“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3 吨以上”为

严重污染环境犯罪，当阳市环保局在立
即对残存危险废物实施封存的同时，迅
速 将 案 件 移 送 当 阳 市 公 安 局 和 检 察
院。据了解，这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
当阳市破获的第一起环境污染犯罪涉
刑案件。

近日，当阳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徐某、苏某、林某等人污染环境案，
并下达了《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徐
某、林某犯污染环境罪，各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并各处罚金 5000 元；被告人苏
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孙瑾

当阳判决一起污染环境案
三被告人非法处置危废 119.17吨被判刑

本报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潘毅海口
报道 海口蓝岛洁雅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经营的洗涤厂被法院强制停产后却擅
自恢复经营，后续情况如何？记者日前
从海南省海口市生态环境保护局了解
到，环保部门配合琼山区人民法院对这
家洗涤厂再次采取强制断电的措施，责
令其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并对这家公司
的负责人岳某处以拘留 15 天的行政处
罚。

海口市环境监察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海口蓝岛洁雅洗涤服务有限公
司经营的洗涤厂因配套建设的环境保
护设施未经验收，违反‘三同时’制度等
被环保部门叫停并罚款 3 万元。不料
这家公司拒不接受处罚。在被法院强
制断电停产后，竟又私自接上电源偷偷
作业。”

据悉，海口蓝岛洁雅洗涤服务有限
公司经营的洗涤厂位于海口市海盛路
166 号。早在 2014 年 10 月 13 日，就有
周边群众举报这家企业，海口市环保局
在对港澳开发区工业园区进行巡查时
发现，位于工业园区西侧的海口蓝岛洁
雅洗涤服务有限公司涉嫌违反“三同
时”制度，擅自投入生产。

据此，海口市环保局对这家公司环
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2014 年 10 月 24
日，环保部门对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作出了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和处以
3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经海口市环
保局督促催告，这家公司一直拒绝履行

行政处罚。
2015 年 4 月 8 日，海口市环保局依

法向琼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琼
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准予强制执
行的裁定。2015 年 9 月 10 日，海口市
环保局配合琼山区人民法院来到这家
企业，采取了强制停电的措施，使洗涤
厂停止生产经营。

2015 年 10 月 16 日晚，海口市环保
局执法人员到这家公司进行复查发现，
洗涤厂又擅自恢复生产、违法经营。因
此 ，海 口 市 环 保 局 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 向 琼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恢 复 强 制
执行。

海口市环境监察局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2015 年 1 月 1 日新环保法实
施以来，海口市环保局不断加大宣传力
度，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全力推动
新法贯彻实施。执法人员在对此案件
进行复查时，又发现这家公司擅自恢复
生产。于是采取严厉措施，申请强制执
行处罚内容。”

海口市环保局依法向法院申请恢
复强制执行后，截至目前，这家公司已
停止经营，法定代表人已被法院行政拘
留。

海口市环境保护局有关负责人特
别提醒，企业一旦被发现存在环境违
法行为，应立即纠正，不要抱着侥幸心
理偷偷生产，以免受到行政或刑事处
罚。下一步，海口将加大巡查力度，对
环境违法行为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被停产仍经营，强制断电又私接电源

海口一公司负责人被拘15天

“2015 年，河北全省公安机关共破
获 1257 起污染环境案，已经立案侦办
1217 起；移送起诉 494 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 2025 人；办理环境污染治安案件
2978 起，治安拘留 3456 人。”这是记者
日前从河北省公安厅获悉的一组数据。

河北省公安厅环境安全保卫总队
总队长闫泽利介绍说，去年以来，全省
公安机关与各级环保部门密切配合，共
联 勤 联 动 16478 次 ，检 查 涉 污 企 业
20091 家（次），关停取缔非法排污企业
2674 家 ，责 令 整 改 2532 家 ，限 期 治 理
1637 家 ，消 除 了 大 批 环 境 安 全 隐 患 。
目前，“2015 利剑斩污”专项行动正在
按照既定部署深入推进。

河北省公安厅日前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2016 年，全省环安部门将持续
深入推进“2015 利剑斩污”专项行动，
在常规打击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损毁、
干扰大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伪造或
篡改环境监测数据，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等违法行为的 3个重点打击行动。

“聚焦重点问题，将打击的重点从
黑窝点、小作坊转向具有一定规模的涉
嫌非法排污的‘合法’企业，从因果关系
简单的小案件转向跨区域的集团性案
件，从一厂一企拓展到污染严重的重点
地区和流域，集中力量侦办一批大案要
案，整治一批环境污染重点区域，抓获

一批重大犯罪嫌疑人。”有关负责人在
谈到 2016 年工作部署时说，公安机关
还将升级打击手段，积极适应环境污染
犯罪的新动向，将打击触角向互联网延
伸，运用信息化手段和网上作战技战
法，摧毁犯罪团伙，斩断地下产业链条，
震慑违法犯罪。

“2015 利剑斩污”专项行动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由河北省公安厅联合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省环保
厅共同开展。记者了解到，由公安、检
察院、法院、环保 4 部门联合组织开展
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在
河北环保史上还是第一次。较前两次
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参与主体更加
广泛，全省检察机关和法院系统在建立
环境司法专门队伍后首次成为专项行
动组成部门，促使刑事打击的专业力量
更加完备，刑事协作更加便捷；打击重
点更加突出，牢牢锁定严重污染大气环
境质量和水环境质量的 6 类违法犯罪
行为，对偷排偷放、异地倾倒、篡改监测
数据等 6 类违法犯罪人员予以严厉打
击；打击效果更加显著，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7.6 保定蠡县污染环境致人死亡
案”等 3 起部督案件实现重大突破，22
起省督案件的侦破工作进展顺利，一批
严重危害环境安全的犯罪嫌疑人被绳
之以法。

河北公安去年破获千余污染环境案
重点打击损毁干扰监控设施、伪造篡改监测数据、非法处置危废行为

本报记者周迎久

河北保定蠡县污染环境致人死亡、衡水武邑县有人将生产废液
直排渗坑、唐山丰润区特大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一起起环
境污染案件触目惊心。河北省公安厅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2015 年河北省破获的 10 起环境污染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并介绍了去
年全省公安机关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有关情况。

1. 保定蠡县重大污染环境致人死亡案
2015 年 5 月 18 日，保定蠡县某停车场墙外一饭店的厨房内，店

主李某被下水道气味熏倒，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查，这个停车场的经
营者李某忠通过中间人与不法犯罪团伙勾结，非法倾倒工业废液并
从中获利。犯罪嫌疑人倾倒的废液产生了有毒有害气体，将李某熏
倒致死。

通过 5 个多月的调查走访，专案组一举打掉涉及石家庄、沧州、
廊坊及北京等地的两个污染环境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27 名，
涉及企业 20 家，查实非法倾倒犯罪事实 102 次，非法倾倒废酸、废碱
3400 余吨。此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衡水武邑县彭某奇等人污染环境案
犯罪嫌疑人彭某奇、郑某水、吴某杰在武邑县清凉店镇李石店村

共同经营一废冷轧油加工厂，从山东省滨州市两家材料公司非法购
进大量危险废物，以此为原料加工提炼废冷轧油，生产废液直接排入
厂区渗坑，严重污染环境。

2015 年 6 月 15 日，武邑县公安局进行立案侦查。专案组共抓获
犯罪嫌疑人 5 名，查处山东、河北两地违法企业 4 家，查获非法转移、
处置的危险废物 420 余桶，共计 80 余吨。目前，已对 5 名犯罪嫌疑人
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唐山丰润区特大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
2015 年 9 月 11 日，唐山丰润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将正

在丰润区紫草坞村北沙坑旁倾倒、掩埋带有刺鼻味道的红色颗粒物
的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唐山丰润公安分局迅速确定暗红色颗粒物
为江苏某药业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随即进行立案侦查。

现已查明，江苏某危险废物产生企业与山东某危险废物处置企
业通过不法中间人，跨省实施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的违法犯罪活
动。目前，案件已抓获江苏、山东籍犯罪嫌疑人 4 名，涉及违法违规
企业 3 家，查实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 1000 余吨。案件已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4.辛集市李某行等人污染环境案
2015 年 11月 28日凌晨，辛集市公安局在锚营制革工业区某洗毛

厂南侧一闲置院内，将正在利用暗管向辛深排干渠排放废酸的犯罪
嫌疑人李某行当场抓获，查扣解放牌作案罐车一辆。经查，2015 年
11 月份以来，邢台市南和县某运输公司雇佣犯罪嫌疑人李某行，先
后两次从南和县某钢管厂拉运废酸共 60 余吨，倾倒至辛集市辛深排
干渠内。

经进一步深挖细查，警方将与外地企业勾结倾倒废酸的辛集本
地组织者杜某、中间人张某兵成功抓获；赴邢台将另一名邢台市南和
县倾倒废酸司机王某勇抓获；对邢台市南和县组织倾倒者杨某强和
另一名罐车司机任某超上网追逃。目前，已对到案犯罪嫌疑人采取
强制措施。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5.衡水市某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
2014 年 12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郑某水、杜某刚、赵某达共同经营

位于衡水市滨湖新区彭杜乡赵杜村北的某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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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君 张秀敏 李苑

本想趁夜黑无人之际把卖不出去
的废硫酸倒掉，却被公安机关当场抓
获，违法排放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近 32 万元。近日，宿迁一化工企业非
法倾倒 48 吨废硫酸案在江苏省宿迁市
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家化工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彭某某因涉嫌污染
环境罪出庭受审，法庭没有当场作出
判决。

据介绍，2015 年 1 月，宿城公安分
局接到一村民报警，这位村民在电话
中称，晚上回家时路过罗圩乡郭庙村
一路口时，发现有一辆危险品槽罐车
停在拐弯处，用一根管子将车里的废
水往桥下的水渠里排放，排放出的液
体“咕咕咕”冒泡，发出刺鼻的味道。

当日 20 时 50 分，罗圩乡派出所接
110 指令后派出民警赶往现场，发现一
辆号牌为苏 H09151 的危险品运输车，
并抓获司机严某。

严某供述，自己在老板彭某某安
排下，将车内液体倾倒在罗圩乡郭庙

和朱庄南边交界处。派出所民警联系
当地环保部门，将彭某某和车辆交给
环保分局查处。

宿迁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在案发现
场用 pH 试纸对土壤进行了检测，试纸
呈现红色，显示沟渠呈现相当强的酸
性。经取样检测，环保部门认定彭某倾
倒的废硫酸属于危险废物。之后，环保
部门委托专业公司对被污染的沟渠进行
规范处置，处置费用共计319020元。

庭审现场，公诉机关指控，倾倒危
险废物的犯罪嫌疑人彭某某在 2014 年
8 月担任宿迁一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
期间，与另外一家化学公司签订合同，
在向其销售纯碱、片碱等原料的同时，

购买这家化学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硫酸液，每吨 20元钱。

2015 年 1 月初，由于硫酸液市场
行情不好，彭某某为了维持公司与这
家化学公司的业务往来，决定将已购
买 的 废 硫 酸 液 倾 倒 在 农 田 附 近 的 沟
渠中。

2015 年 1 月 7 日~13 日，借着夜色
掩护，彭某某分别雇佣潘某、严某（均
另案处理），指使他们先后 3 次驾驶一
辆危险品运输车，到化学公司院内灌
装废硫酸液，并运输至宿迁市宿城区
罗圩乡郭庙村，倾倒在村五组的农田
边沟渠内，总计 48 余吨。在最后一次
倾倒过程中，被当地群众发现并报警。

根 据“ 两 高 ”司 法 解 释 的 相 关 规
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3 吨以上即可入
刑。庭审中，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认
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书
证、现场勘查记录等进行了举证，指控
被告人彭某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倾
倒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
严重，其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触
犯了刑法相关规定，应当以污染环境
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彭某某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称不知道自己
的行为会造成环境污染。

随后，控辩双方就排放废酸的罪
名认定、危废处置和环境修复费用承
担进行了辩论，法院将择日进行宣判。

宿迁一化工厂趁天黑将废硫酸倾倒至农田沟渠

倒48吨，造成近32万元损失

2015 年，河北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 1257起污染

环境案，已经立案侦办1217起，移送起诉494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2025人

办理环境污染治安案件2978起
治安拘留3456人

公安与环保共联勤联动 16478次，检查涉污企业

20091家（次），关停取缔非法排污企业 2674家，责令

整改2532家，限期治理1637家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镀锌废水排入污水沉淀池汇总后，流入污水处
理池内。

经司法鉴定，这家公司 4 个沉淀池“不符合国家标准及设计规
范，达不到防渗效果”。经环保部门检测，4 个沉淀池内废水的 pH
值均小于２，重金属锌含量严重超标。目前，3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污染环境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承德平泉县朱某军等人污染环境案
2015 年 2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朱某军、朱某民、朱某明在平泉

县南五十家子镇建厂冶炼铜土，并将生产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
排放至厂外某河道内，造成严重污染。

经环保部门检测，排放污水含有砷、汞、铜、镉、铅、锰等多种重
金属，且浓度严重超标。平泉县公安局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以涉
嫌污染环境罪对这一案件立案侦查。目前，已对 3 名犯罪嫌疑人
采取强制措施。

7.保定阜平县辛某军污染环境案
2014 年 10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辛某军承包阜平县某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位于城南庄镇栗树漕村的金矿，利用氰化物采取无任何
防渗措施收集池的方式提取黄金，选金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直接排放
到金洞及洞外沟槽和土坑内，严重污染环境。目前，犯罪嫌疑人辛某军
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8.石家庄某净水剂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
2015 年 11 月中旬，石家庄市公安局联合环保部门对藁城区长

安镇某净水剂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厂区成品池和渗坑内
水样重金属铬含量严重超标，随即立案侦查。

经查，2009 年以来，这家净水剂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
友 雇 佣 王 某 娟 、张 某 全 、梁 某 明 、董 某 欣 等 人 在 公 司 内 加 工 生
产固态、液态聚合氯化铝。部分液态聚合氯化铝发生泄漏，流
入渗坑污染环境。目前，5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
采取强制措施。

9.邢台平乡县陈某品等人污染环境案
2015 年 1 月 14 日，平乡县公安局接群众举报称，丰河路大张

庄村东土坑内有大量桶装疑似化工废物。经环保部门检测，桶内
物质为含有硝基苯、二硝基苯、4-甲基砒啶等化学物质的蒸馏残
渣，属危险废物。平乡县公安局随即开展立案调查。

经查，这批危险废物为广宗县某化工有限公司产生的蒸馏残
渣。这家公司的法人刘某富、老板刘某军为节约生产成本，交由没
有处置资质的犯罪嫌疑人陈某品非法处置。犯罪嫌疑人陈某品伙
同其子陈某先后两次将 238 桶共计 53 吨蒸馏残渣倾倒至大张庄村
东，造成严重污染。案件已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0.沧州东光县某铝业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
2015 年 10 月 26 日 ，东 光 县 公 安 局 接 群 众 举 报 称 ，东 光 县

工业区某铝业有限公司将含有重金属的生产废水直接排放到
城 市 污 水 管 网 中 。 经 对 这 家 厂 区 总 排 污 口 样 本 监 测 ，重 金 属
铬、镍含量严重超标。随即，公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对这
一案件立案侦查。

经查，这家公司将生产铝合金型材过程产生的含有重金属废
液未经处理，直接排入东光县城市污水管网，严重污染环境。目
前，公司环保部主任刘某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


